
(民)教社教 08-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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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

16天/教育局 

3.2 

7天/教育局 

3.3 

3天/教育局 

 

4.1 

16天/教育局、衛

生局、消防局、工

務局 

4.2、4.2.1、4.2.2 

7天/教育局、衛生

局、消防局、工務

局 

4.3 

3天/教育局 

 

5.10天/教育局 

 

1.民眾 

2.民眾 

作業流程 
作業期限/ 

權責機關 
作業階段 

發

證

階

段 

新北市政府受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申請原址改建、擴充、
縮減場地、增減招收人數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